
宁夏回族自治区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方案（试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国

办函〔2021〕47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强化

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行动方案>的通知》（宁政办规发〔2022〕9

号）精神，健全完善危险废物收运处体系，巩固提升中小微企业和社会源危险废

物收集试点工作成效，按照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继续开展小微企业危险废物

收集试点工作的通知》（环办固体函〔2023〕366号）有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要求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完善危险废物收运处体系作为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着力提升中小微企业和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处理能力，坚

决遏制危险废物非法收集、转移和倾倒行为，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到 2025

年底，全区基本建成与产废需求相匹配的危险废物收集体系，试点项目数量和布

局更加合理，中小微企业和社会源危险废物收集贮存更加规范，转运处置更加及

时，环境风险更加可控。

二、试点范围

（一）试点地区。全区五市及宁东地区同步推进，重点在工业园区和工业集中区、

中小微企业和社会源危险废物产生单位较多区域布局试点项目。为确保中小微企

业和社会源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试点成效，原则上五个地级市和宁东基地管委会各

布局 1个试点项目，开展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工作，确有特殊必要，根据

各地市申报需求评估后适当调整。

（二）收集规模。试点单位应根据危险废物收集需求、实际贮存条件等，合理确

定危险废物收集规模。最长贮存期限不超过 1年，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



规定。

（三）收集范围。收集单位应重点为收集范围内危险废物年产生总量 10吨以下

的小微企业提供服务，同时兼顾机关事业单位、科研机构和学校等单位和社会源，

以及年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总量 10吨以下的其他单位，做到应收尽收。鼓励收

集单位为小微企业提供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危险废物申报、危险

废物标签二维码生成等危险废物环境管理方面的延伸服务。

（四）收集种类。仅限收集《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中“非特定行

业”产生的危险废物以及其他部分特定危险废物，共 19个大类 92个小类。对危

险废物年产生量大于 10吨的企业，其产生的少量废矿物油、废包装容器及沾染

物、实验室废物、在线监测废液等，原则上可纳入收集范围。

三、试点要求

（一）试点单位基本条件

1.收集单位至少有 1名全职技术人员（环境科学与工程、化学等相关专业中级及

以上职称）。有与所从事的危险废物收集类别、能力相适应的入场废物检测分析

能力，或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分析检测，建立分析检测制度。

2.新建和已建收集单位应严格落实《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危险废物管

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等有关要

求；采用电子地磅、电子标签、电子管理台账等技术手段加强危险废物信息化环

境管理，确保数据完整、真实、准确；应执行国家安全生产、职业健康、交通运

输、消防等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相关要求；收集的危险废物需明确成分及危害特性，

确定利用处置去向，与利用处置单位签订接收意向书或者协议书。

3.收集单位集中收集贮存点应布设在工业园区，且有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



标准和安全要求的设施、设备、包装容器以及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和事故应急设

施；收集贮存易挥发的危险废物时，应设置贮存面积与收集规模相适应密闭贮存

库，并配备相应的废气收集和处理设施。建立有保证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规章制

度。

4.对纳入试点范围的危险废物从产废到收集集中贮存场所运输环节豁免管理按

照《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中运输豁免环节要求和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废铅

蓄电池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试行）的公告》中运输要求执行。

（二）审核程序

1.试点单位开展选址论证及环评文件审批并完成集中贮存设施建设后，按照《危

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中的有关内容向属地生态环境局提交相应资料，

申报资料一式三份（均加盖公章，并提供电子文档）。已取得小微企业危险废物

收集试点经营许可证的单位需按照本《方案》条件办理续证申请。

2.各地级市生态环境局、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收到申报资料后，组织对申

报资料及集中贮存设施的建设情况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报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审批。

3.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收到申报资料后，组织专家对申报资料及集中贮存设施的建

设情况进行技术审查及核查。通过核查的单位，由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将其纳入危

险废物综合收集试点单位名单，按许可程序颁发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试点），

期限为发证之日起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

4.获得试点资格的单位，可在所在地市级行政区域范围内从事收集活动。

（三）重新申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原申请程序，重新申请领取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

1.增加或变更危险废物类别的；

2.新建或者改建、扩建原有危险废物经营设施的；

3.经营规模超过原批准年经营规模的。

重新申请领取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程序同首次申请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四）退出要求

试点单位需终止现有试点项目时，及时按照原申请程序向主管部门提交停止试点

申请，按程序审批同意后，注销经营许可证，停止试点前应妥善处理处置贮存设

施内剩余的危险废物，并对贮存设施进行清理，消除污染；还应依据土壤污染防

治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场地环境风险防控责任。已向生态环境部门备案但尚未开展

项目建设意向的试点单位，及时向报备单位提出取消试点项目申请。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级市生态环境局、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要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统筹确定辖区内的试点单位，督促指导试点单位按要

求建设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设施，同时要发挥县（区、市）和园区的指导作用，确

保试点单位有能力承担试点任务，做到收运及时、服务到位、规范管理。各地级

市和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于每年度12月10日前将本行政区域内当年试点

工作情况报送自治区生态环境厅。

（二）落实主体责任。各试点单位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切实强



化服务意识，认真落实企业环境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严格遵守《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自治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严格按照《生态环境部办公

厅关于印发＜“十四五”全国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

（环办固体〔2021〕20号）实施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三）强化日常监管。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对试点单位的日常监管，每年对

收集试点单位开展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对不按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活动的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等法律法

规依法查处。

（四）强化宣传和公众监督。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应加强对试点工作的宣传，充分

利用网络、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危险废物收集试点的相关政

策。通过政府网站公布本行政区域全部收集单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及每个收

集单位服务地域范围等信息。鼓励公众对非法收集、处置危险废物等环境违法行

为进行监督和举报。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年 12月 31日。


